

政府采购合同（货物类）



项目名称：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2022年全民
健身路径健身设备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11010722210200001569-XM001
合同编号：


甲 方：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

乙 方：澳瑞特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合   同   书

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甲方名称)  所需 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2022年全民健身路径健身设备采购项目(项目名称)经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采购中心(招标采购单位)以（项目编号）11010722210200001569-XM001号公开招标文件在国内招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定 澳瑞特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名称)标人。甲、乙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1、 合同文件：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应该认为是一个整体，彼此相互解释，相互补充。为便于解释，组成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支配地位的次序如下：
a.本合同书       （双方法人或授权人签字、盖章有效）
b.中标通知书     （招标机构盖章有效）
c.协议           （如有双方协议文件，可作为本合同附件）
d.投标文件       （含澄清文件）
e.投标文件       （含招标文件补充通知）
f.合同附件       （附合同后）
 二、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合同”系指甲乙双方签署的,合同格式中载明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构成合同的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2、“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规定,在乙方正确、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付的价格。
3、“货物”系指乙方根据合同规定须向甲方提供的所有硬件设备、安装调试、技术资料及其它材料。
4、“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如送货、安装、调试、维修、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其它类似的义务。
三、采购货物金额、数量及交付地点
    本合同总价为978000元，人民币大写：玖拾柒万捌仟元整
本合同货物详细内容和分项价格：见合同附件
    完工时间： 本合同签订后40个日历日 
    完工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指定地点 
四、技术规格
1、乙方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功能结构等应与其投标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及技术资料等相关内容一致。
2、当所供货物、价格、服务等与投标文件不一致时,乙方应提出书面申请。
3、乙方承诺投标文件中有关技术资料的正偏离参数具有向下指标的兼容性。
五、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对其提供的货物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若乙方所交货物包含任何知识产权，乙方应保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对乙方所交货物引起的任何所有权、知识产权纠纷，乙方应以自己的费用解决，同时乙方要赔偿甲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诉讼的费用、律师费、损害赔偿费、罚款等）。
2、乙方保证在货物上不存在其他任何第三人的担保物权。
3、乙方保证货物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荣誉权等人身权。
4、如上所述的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禁止甲方使用货物，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对于甲方购买的货物，乙方应当：
1）自付费用向销售人取得使用货物的许可。
2）自负风险及费用将货物运回并退回甲方已支付的货款。
六、供货时间及包装要求
1、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不超过 40 个日历日。供货商应将本批全部货物运抵甲方指定的使用单位并完成安装调试投入使用。
2、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采用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现场。由于包装、运输、安装、调试等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坏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3、每件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使用说明书、质量合格证等相关资料。
七、装运条件
1、乙方负责安排运输工具,运输过程中涉及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乙方将全部货物运抵使用单位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调试工作后，乙方完成交付。
八、货款支付：
本合同的付款方式为：
1、合同签订生效且财政经费到位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即：小写：¥489000元，大写：人民币肆拾捌万玖仟元整），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5%（即：小写：¥48900元，大写：人民币肆万捌仟玖佰元整），作为项目质量保证金，终验合格两年后无息退还乙方交纳的质量保证金，如乙方在售后服务中出现违反售后服务承诺的问题，将相应扣乙方质保金。
2、乙方按照合同规定完成全部合同内容。经终验合格后，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款项（即：小写：¥489000元，大写：人民币肆拾捌万玖仟元整）。
3、合同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由甲乙双方具体签订合同时确定。
九、技术资料
1、交货时，乙方应将货物的完整技术资料、保修单和售后服务承诺书等材料交给甲方指定单位，技术资料、保修单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应该与投标文件相一致。以上材料构成乙方是否正确履行合同的依据之一。
2、甲方因使用、维修需要，有翻译成其它文字和复印的权利。
十、质量保证
1、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等要求。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调试、正常使用和在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最终验收后的质量保证期之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由乙方负担。
2、本合同涉及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以投标文件中“保修和售后服务承诺书”为准。
3、若乙方违反上述担保，货物被禁止使用，乙方应自负风险和费用将货物收回，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货款。
十一、保修和售后服务
1、乙方负责设备的免费送货。
2、质量保证期内设备（包括易损件）出现故障，乙方应在投标文件中承诺响应时间内免费上门服务并免费更换损坏的部件。
3、质量保证期后，维修调试、更换配件等只收取成本费。
4、如果乙方在收到报修通知后在投标文件承诺的时间内没有维修或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5、设备售出后乙方应用多种方式定期进行回访，并向甲方提供回访记录档案。
6、乙方应兑现投标文件中“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书”中承诺的其它各项售后服务。
十二、检验和安装
1、在交货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
2、严格按照甲方和产品安装要求进行安装；
3、货物运抵甲方指定的使用单位并经乙方安装调试后,由甲乙双方验收。
十三、索赔
1、若验收不合格，延误工期，甲方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提出索赔。
2、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存在规格、性能等方面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部件等，甲方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提出索赔。
3、当甲方与乙方对货物的质量性能和技术指标等存在的问题认知不一致时,可向当地的商检局或产品检验所申请对货物的质量、技术规格等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证书。检验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4、如果乙方对甲方提出的索赔负有责任，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1）若设备检验不合格，甲方要求退货，乙方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2）如验收不合格，延误工期，乙方应承担甲方所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3）用符合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或货物来更换有缺陷的部分，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甲方所遭受的损失。同时，乙方应按合同条款第十条规定，相应延长修补或更换部分的质量保证期。
5、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十天内,乙方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乙方接受；如乙方未能在甲方提出索赔通知后十天内或甲方同意的更长时间内，按照合同条款规定的任何的一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甲方有权从质量保证金中扣出索赔金额，如果质量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或已支付乙方，乙方另外赔偿相应的损失。
十四、争议解决方式
1、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日内仍得不到解决，甲乙方双方将争端提交石景山区政府采购管理科进行调解。
2、如调解不成，双方可以到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3、诉讼的费用应由败诉方负担。
4、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十五、不可抗力
1、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因素、政府行为及其他经双方同意的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善后事宜由双方协商。
2、受事故影响的一方应在事故发生后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提交给另一方。
十六、税费
1、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甲方负担。
2、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七、合同解除和终止
1、合同解除：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出现下列情况，甲方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货、返款。
（1）乙方未能在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交货。
（2）乙方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达不到合同规定的质量、性能。
（3）乙方其它严重违反合同规定的行为。
2、提前终止合同：如果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破产，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即时终止合同，不予退还质量保证金，并保留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补救措施的权利。
十八、违约责任
1、因乙方原因（包括乙方提供的货物未达到验收标准）使货物未按规定运抵甲方指定地点，每延迟一日，乙方应按逾期所涉金额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逾期所涉金额的5%。若乙方延迟超过5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全部退还所收费用，赔偿经济损失。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时，乙方应负责及时更换、维修，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3、因产品缺陷而产生的退换货或赔偿损失的直接费用，如检验费、退换货往返运费、保险费、仓储费及装卸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4、因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第三方损害而要求甲方赔偿的，甲方有权随时向乙方追索费用。
5、如乙方出现严重违反合同条款并给甲方带来损失时，甲方可视情况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
（1）在质量保证金中扣除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2）解除合同。
（3）将违约行为上报政府采购管理科，由政府采购管理科对违反合同行为做出处理，在政府采购网上公布。
十九、转让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部分转让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二十、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进行解释。
二十一、合同生效及其它
合同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开始生效。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石景山区政府采购中心备案一份。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经协商，双方应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该协议作为本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甲方：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          乙方：澳瑞特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签章）：         法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签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355-2252119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序号
	货物名称 
	货物品牌 
	货物型号 
	货物
数量 
	货物单价(元) 
	总价(元)

	1
	告示牌
	澳瑞特
	JS-0589Y
	26
	2870
	74620

	2
	双人漫步机
	澳瑞特
	JS-0231T
	25
	5700
	142500

	3
	二位蹬力器
	澳瑞特
	JS-0297T
	25
	4120
	103000

	4
	太极肩关节组合
	澳瑞特
	T817Y
	25
	3000
	75000

	5
	腰背按摩器
	澳瑞特
	JS-0502B
	25
	2780
	69500

	6
	弹振压腿
	澳瑞特
	JS-0207Y
	26
	1910
	49660

	7
	腹肌板
	澳瑞特
	T829
	28
	1910
	53480

	8
	上肢牵引器
	澳瑞特
	T811B
	25
	2950
	73750

	9
	钟摆转腰按摩器（坐式）
	澳瑞特
	T807YA
	25
	2760
	69000

	10
	手部腿部按摩器
	澳瑞特
	JS-0503Y+
	26
	2100
	54600

	11
	手脑平衡训练器
	澳瑞特
	T332HG
	25
	2950
	73750

	12
	棋牌桌
	澳瑞特
	JS-0546
	9
	3860
	34740

	13
	柔韧训练器
	澳瑞特
	JS-0519
	1
	1620
	1620

	14
	直立健身车
	澳瑞特
	JS-0556
	6
	2690
	16140

	15
	伸背器
	澳瑞特
	JS-0501
	3
	3400
	10200

	16
	双杠
	澳瑞特
	JS-0218Y
	3
	3610
	10830

	17
	高低单杠
	澳瑞特
	JS-0226T
	4
	3820
	15280

	18
	云梯
	澳瑞特
	JS-0224G
	1
	6730
	6730

	19
	乒乓球台
	澳瑞特
	JS-0232E
	8
	4400
	35200

	20
	橡胶垫
	体之威
	HC1-2020-00286
	140片
	60
	8400

	合计：大写：人民币玖拾柒万捌仟元整
	978000



